
根據有關法例，任何人若明知而
在田間種植未獲核准的基因改造
作物，即屬違法。 

為了保護本地的生物多樣性，種植者應
避免使用來源不明的進口農產品的種子
或繁殖組織(如塊莖、根莖等)作種植
用途，並向信譽良好的供應商
購買種子或種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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